
威海市交通运输局关于印发《威海市一、二类汽车

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方案》的通知

威交发〔2023〕25 号

各区市交通运输局，市交通运输事务服务中心，相关汽车维修企业：

为进一步加强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建立和完善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引

导汽车维修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优质服务，根据《山东省道路

运输条例》、《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部令 2021 年第 18 号）等

规定，市交通运输局制定了《威海市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方

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威海市交通运输局

2023 年 3月 16 日

威海市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方案

威交发〔2023〕25 号

为加强汽车维修行业管理，加快汽车维修行业诚信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优

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引导汽车维修企业依法经营、诚实守信、公平竞争、优

质服务，根据《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机动车维修管理规定》（交通运输部

部令 2021 年第 18 号）、交通部《机动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试行）》

（交公路发〔2006〕719 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案。

一、考核范围



汽车维修企业应当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规章，加强管理，诚信经

营，履行社会责任，为社会提供安全、优质、方便的维修服务。凡在我市辖区内

备案（含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尚在有效期内的企业）的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以

下简称汽车维修企业），均应参加年度质量信誉考核。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组织本辖区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市交通运输

事务服务中心及各区市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负责协助实施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

考核工作。主要对考核周期内汽车维修企业的设施与设备条件、从业人员素质、

安全生产、维修质量、服务质量、环境保护、遵章守纪和企业管理等方面进行的

综合评价。质量信誉考核工作应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和便民的原则。

二、质量信誉等级及评分

（一）等级

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等级分为优良、合格、基本合格和不合格，分别用

AAA 级、AA级、A级和 B级表示。

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指标包括：

1.设施与设备条件指标：满足《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情况；

2.从业人员素质指标：从业人员配备情况；

3.安全生产指标：安全生产制度实施情况及安全生产状况；

4.维修质量指标：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和实施情况；

5.服务质量指标：服务公示情况、有责投诉次数、服务质量事件和用户满意

度；

6.遵章守纪指标：守法经营和违章情况；



7.环境保护指标：符合《汽车维修业开业条件》（GB/T16739）环境保护条

件情况；

8.企业管理指标：质量信誉档案建立情况、企业形象、获奖情况、计算机管

理情况、连锁经营情况。

（二）评分

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行计分制，考核总分为 1000 分，加分项目为

50 分。

在考核总分中，设施与设备条件考核占 50 分，从业人员素质考核占 100 分，

安全生产考核占 100 分，维修质量考核占 220 分，服务质量考核占 210 分，遵

章守纪考核占 170 分，环境保护考核占 120 分，企业管理考核占 30 分。

企业管理指标中，快修经营、大气污染治理、安全生产标准化达标情况为加

分项目。

一、二类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记分标准见附件 1。

（三）等级标准

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等级，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按照下列条件进行考核：

1.AAA级企业

(1)考核期内未发生一次死亡 1人及以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重大、特大恶

性服务质量事件；

(2)考核期内未出现超越备案或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汽车维修经营的违法违章

行为；

(3)考核期内未出现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汽车、承修已报废的汽车、擅自改

装汽车或利用配件拼装汽车的违法违章行为；



(4)考核分数（包括考核总分和加分项目之和，下同）不低于 850 分，且企

业设施与设备条件、从业人员素质、安全生产等考核分数在该项总分的 80%以

上。

2.AA 级企业

(1)未达到 AAA 级企业的考核条件；

(2)考核期内未发生一次死亡 1人及以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重大、特大恶

性服务质量事件;

(3)考核期内未出现超越备案事项或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汽车维修经营的违法

违章行为；

(4)考核期内未出现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汽车、承修已报废的汽车、擅自改

装汽车或利用配件拼装汽车的违法违章行为；

(5)考核分数不低于 700 分，且企业设施与设备条件考核分数在该项总分的

80%以上，从业人员素质、安全生产等考核分数在该项总分的 65%以上。

3.A 级企业

(1)未达到 AA级企业的考核条件；

(2)考核期内未发生一次死亡 1人及以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和特大恶性服

务质量事件；

(3)考核期内未出现超越备案事项或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汽车维修经营的违法

违章行为；

(4)考核期内未出现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汽车、承修已报废的汽车、擅自改

装汽车或利用配件拼装汽车的违法违章行为；



(5)考核分数不低于 600 分，且企业设施与设备条件考核分数在该项总分的

70%以上，从业人员素质、安全生产等考核分数在该项总分的 60%以上。

4.B 级

考核期内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质量信誉等级为 B级：

(1)发生一次死亡 1人及以上的安全生产责任事故或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

(2)出现超越备案事项或许可事项，非法从事汽车维修经营的违法违章行为；

(3)出现使用假冒伪劣配件维修汽车、承修已报废的汽车、擅自改装汽车或利

用配件拼装汽车的违法违章行为；

(4)出现签发虚假或不签发机动车维修竣工出厂合格证、或者转借机动车维修

出厂合格证违法违章行为情节严重的；

(5)考核分数低于 600 分或者企业设施与设备条件考核分数在该项总分的

70%以下、从业人员素质、安全生产等考核分数在该项总分的 60%以下的。

重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是指由于企业原因，对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而受到市

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服务质量事件；特大恶性服务质量事件是指由于

企业原因，对社会造成恶劣影响，而受到省级以上交通运输主管部门通报批评的

服务质量事件。

三、考核工作要求

（一）档案要求

汽车维修企业应当建立质量信誉档案，并及时将相关内容和材料记入质量信

誉档案。主要内容包括：

1.企业基本情况，包括企业名称、法人代表名称、汽车维修经营备案情况或

许可情况、工商执照、分公司名称及所在地、从业人员情况等；



2.安全生产事故记录，包括每次事故的时间、地点、事故原因、死伤人数、

经济损失及处理情况；

3.服务质量事件记录，包括每次事件的时间、原因、社会影响、通报部门或

机构；

4.违章经营情况，包括每次违章经营的时间、责任人、违章事实、查处机关、

行政处罚和通报情况；

5.投诉情况，包括每次的投诉人、投诉内容、受理部门、投诉方式、曝光媒

体名称、社会影响及处理等情况；

6.企业管理情况，包括质量信誉档案建立情况、计算机管理情况、连锁经营

情况、服务人员统一标志上岗情况，以及获得市厅级以上集体荣誉称号的情况；

7.企业设施、设备配备情况。

（二）考核时间要求

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每年进行一次。考核周期为每年的 1月 1日

至 12 月 31 日。考核工作应当在考核周期次年 3月至 9月进行。

汽车维修企业应在每年的 3月底前，根据本企业的质量信誉档案对上年度的

质量信誉情况进行总结，向经营备案或者许可的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申请考核，并

提交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附件 2）、考核年度的质量信誉情况总结及与质量信

誉考核指标相对应的相关材料。

（三）考核工作程序

对汽车维修企业进行质量信誉考核，依照下列程序进行：

1.汽车维修企业所在地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根据本机构的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

誉管理档案，对汽车维修企业报送的质量信誉材料进行核实。发现不一致的，应



当要求汽车维修企业进行说明或者组织调查。核实结束后，根据各项考核指标的

初步结果进行打分，对汽车维修企业质量信誉等级进行初评；

2.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各区市维修企业按一定比例或选择部分企业进行

抽查；

3.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将汽车维修企业的考核结果在网站进行为期 15 天

的公示；

4.被考核企业或其他单位、个人对公示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示期间向市级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书面申诉或举报。

举报人应如实签署姓名或单位名称，并附联系方式，否则不予受理。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为举报人保密，不得向其他单位或个人泄漏举报人的

姓名及有关情况。

5.市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应当对企业的申诉和社会反映的情况进行调查核

实，根据调查核实结果对企业的质量信誉等级进行评定。

四、质量信誉管理

质量信誉考核等级采取电子档案的形式进行备案。

对新备案汽车维修企业（不含许可到期办理备案的企业），在经营满一个日

历年度后，依照本办法规定进行质量信誉考核，首次考核周期为经营备案之日至

考核年度的 12 月 31 日，并在质量信誉等级后注明“新备案企业”，自第二个

考核年度开始直接标注质量信誉等级。

汽车维修企业发生名称、法定代表人等事项变更，应当在办理备案变更手续

时，一并办理质量信誉管理相关手续，原质量信誉等级不变。

（一）特殊情况的处理



汽车维修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年度质量信誉等级也为 B级。

1.不按要求参加年度质量信誉考核或不按要求提供质量信誉考核材料，且不

按要求补正的；

2.在质量信誉考核过程中弄虚作假，隐瞒情况或提供虚假材料的；

3.未按要求建立质量信誉档案，或在质量信誉考核过程中不配合，导致质量

信誉考核工作无法进行的。

（二）激励机制

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对汽车维修业户实施诚信激励机制。

1.支持 AAA 级的汽车维修企业投资参股（股份超过 50%）或以特许经营、

品牌连锁等形式扩大维修网点，其维修网点可享用原企业的质量信誉等级。

2.各地组织公务车维修招投标、事故车维修、汽车维修救援网络等业务，交

通运输主管部门应支持注重质量、维护信誉的企业，优先推荐质量信誉等级较高

的汽车维修企业参与。

（三）整改要求

对质量信誉等级为 B级的机动车维修企业实行限期整改制度，由所在地交通

运输主管部门分别实施以下整改措施：

1.提出具体整改要求，维修企业在 3个月内整改完毕。

2.限期整改业户应在质量信誉考核公告发布后 15 日内向所在地交通运输主

管部门报送书面整改措施。接受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的监督和检查，整改期间不得

从事整车修理、总成修理和二级维护作业工作。

3.限期整改业户整改到期后经核查仍不合格的，由交通运输主管部门依法重

新进行备案，核定经营类别，并向社会通报。



附件：1.一、二类汽车维修汽车质量信誉考核计分标准

2.一、二类汽车维修汽车质量信誉考核申请表

http://cms.weihai.gov.cn/jcms/jcms_files/jcms1/web78/site/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4%B8%80%E3%80%81%E4%BA%8C%E7%B1%BB%E6%B1%BD%E8%BD%A6%E7%BB%B4%E4%BF%AE%E6%B1%BD%E8%BD%A6%E8%B4%A8%E9%87%8F%E4%BF%A1%E8%AA%89%E8%80%83%E6%A0%B8%E8%AE%A1%E5%88%86%E6%A0%87%E5%87%86.doc&filename=c71cbf3e79c346c69b7c3bb248007525.doc
http://cms.weihai.gov.cn/jcms/jcms_files/jcms1/web78/site/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4%B8%80%E3%80%81%E4%BA%8C%E7%B1%BB%E6%B1%BD%E8%BD%A6%E7%BB%B4%E4%BF%AE%E6%B1%BD%E8%BD%A6%E8%B4%A8%E9%87%8F%E4%BF%A1%E8%AA%89%E8%80%83%E6%A0%B8%E7%94%B3%E8%AF%B7%E8%A1%A8.doc&filename=0816f289072d43329392dff3463710f7.doc

